
 

开立在中国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账户需提供的文件 

 

1.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法人营业执照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开立境外账户的批文 或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同意开立境外帐户的批文 (适用于国有独资公司)  

3. 由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出之组织机构代码证 

4. 税务登记证 

5. 公司组织章程 

6.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7. 有效之商业登记证〔如适用〕 

8. 非香港公司注册证明书及其后的公司更改名称证书(如有)〔适用于香港注册

之公司〕 

9. 商业证明文件(如有需要，本行要求客户提供)  

可接受的商业证明包括，但不限于： 

 发票 

 商业合同 

 贸易 

 网上的业务交易单据 

 办公室/商铺租约或持有的物业查册数据 

 发展计划书 

 财务报表 

 现职公司粮单/税单 

10. 由两位董事(其中一人为法定代表人)*( 1 人公司由该唯一董事)、主要股东* 

(拥 10%以上的股权及投票权的股东)*及授权签署人提供下列文件： 

 身分证明文件 

 国籍证明，例如：护照 (如非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分证)  

 (适用于证券服务的所有被授权人)现居住址证明 (例如：最近三个月内

之政府机构、公共事业机构或银行发出备有客户姓名及地址数据之单据

文件，如：水费单、电费单、煤气单、差饷单、电话费单、由受规管金

融机构发出的结单等)  

 

*如任何董事为一间公司，则该公司须提交董事议决及议决委派之代表出席办理

开户 

*如任何主要股东为一间公司，主要股东/最终实益拥有人(个人)须出席办理开户

及提供上列第 10 点之文件。 



 

 

注意： 

1. 最少 1 位董事*必须在开立户口时出席本行分行。 

2. 所有提交本行的文件副本必须经由下列人士签证为真确的副本及见证签署开户文件︰ 

 认可的执业会计师 / 律师 / 往来银行 / 公证人﹔或 

 香港特许秘书公会会员﹔或 

 任何中银香港职员。. 

3. 建议格式︰证明人必须在文件副本上签署及注明日期 (在签名下面清楚地以正楷注明全名)，
并清楚地表明他 / 她的职位。证明人必须证明这是真确的副本 (或相近意思的句子) 及注明
页数，以及见证有关人士签署开户文件。 

4. 除上述文件外，如有需要，本行会要求客户提供其他开户数据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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